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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8 号)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

的《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 第 18
号），要求公司对问询函中的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4 月 6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为了确保回复内容准确和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发布《关于
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 第 18 号 )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3）、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2022 年 5 月 10 日发布《关于继续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
所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8 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2022-036）。

截止目前，问询函所涉部分事项仍需补充和完善，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继续延
期回复本次问询函。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争取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完成《问询函》的回复
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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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发出通知，并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
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在公司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2022 年 5 月
23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2 年
5 月 23 日 9:15-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汉林先生主持。 因疫情防控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会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 28 人， 代表股份
1,410,036,065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股份总数”）
2,644,406,237 股的 53.3215%。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1,306,175,312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9.39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5 人，代表股份 103,860,753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9276%。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 25 人，代表股份
103,860,7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276%。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26,937,452 股，占公司总股份 1.004%，
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

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0,46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212％；反对 17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9,397,8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290,04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851％；反对 172,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9,397,8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85％。

2、审议《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0,46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212％；反对 17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9,397,8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290,04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851％；反对 172,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9,397,8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85％。

3、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0,46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212％；反对 17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9,397,8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290,04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851％；反对 172,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9,397,8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85％。

4、审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9,792,0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 238,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9％；弃权 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16,7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51％；反对 238,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92％；弃权 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

5、审议《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0,46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212％；反对 17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3％；弃权 9,397,8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290,04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851％；反对 172,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9,397,8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85％。

6、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9,177,9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1％；反对 858,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002,6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38％；反对 858,1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6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4,130,2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352％；反对 55,905,76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954,9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1724％；反对 55,905,768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827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关于为新加坡金螳螂内保外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9,126,6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55％；反对 909,4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951,3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44％；反对 909,4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6,241,7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941％；反对 43,794,2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05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06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8337％；反对 43,794,285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166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9,236,0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33％；反对 794,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3％；弃权 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060,7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97％；反对 794,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45％；弃权 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

11、审议《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9,860,5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6％；反对 175,5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85,2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0％；反对 175,5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9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1,913,3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63％；反对 38,122,689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0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738,06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2944％；反对 38,122,689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70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9,429,6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78％；反对 379,975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9％；弃权 10,226,4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254,36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7879％；反对 379,975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9％；弃权 10,226,41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3％。

14、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10,024,5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 11,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849,2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9％；反对 11,5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审议《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6,008,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776％；反对 44,027,1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2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33,5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6094％；反对 44,027,185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39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16.01、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5,945,5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731％；反对 44,090,4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770,2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5485％；反对 44,090,485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45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6.02、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5,945,5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731％；反对 44,090,4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770,2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5485％；反对 44,090,485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45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6.03、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5,945,5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731％；反对 44,090,4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2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770,2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5485％；反对 44,090,485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45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俞雪华先生、万解秋先生和赵增耀先生向大会作了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王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81�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22-024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未达成，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需对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16,020,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
股票以授予价格 3.99 元 / 股进行回购注销，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 4.01 元 / 股进
行回购注销。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2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以上决议
内容，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16,020,000 股限制性股票。 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16,020,000 股，注册资本将减少 16,020,000 元，即公司总股本将调整至
2,655,323,689 股，注册资本将调整至 2,655,323,689 元。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30 日
披露的 2022-004 号、2022-017 号公告及 2022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 2022-023 号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
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以通过现场申报或邮寄申报的方式申报债权。 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
戳日为准。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为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联系地址：苏州市西环路 888 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联系人：宁波、王扬
办公电话：0512-68660622
邮编：215004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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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19）；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卫平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2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15 至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 10 号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4 人，代表股份 563,098,133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21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 人，代表股份 485,181,9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2.846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58 人，代表股份 77,916,2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2749%；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172 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 78,101,824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75%。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 � 审议通过《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3,097,033 99.9998 500 0.0001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8,100,724 99.9986 500 0.0006 600 0.000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 � 审议通过《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3,097,033 99.9998 500 0.0001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8,100,724 99.9986 500 0.0006 600 0.000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审议通过《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3,097,033 99.9998 500 0.0001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8,100,724 99.9986 500 0.0006 600 0.000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 审议通过《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3,097,033 99.9998 500 0.0001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8,100,724 99.9986 500 0.0006 600 0.000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 审议通过《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3,078,633 99.9965 18,900 0.0034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8,082,324 99.9750 18,900 0.0242 600 0.000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六)� 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3,087,033 99.9980 500 0.0001 10,600 0.0019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8,090,724 99.9858 500 0.0006 10,600 0.0136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七)� 审议通过《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3,082,033 99.9971 5,500 0.0010 10,600 0.0019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8,085,724 99.9794 5,500 0.0070 10,600 0.0136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八)�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2,500,984 99.8940 586,549 0.1042 10,600 0.0019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7,504,675 99.2354 586,549 0.7510 10,600 0.0136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薪酬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3,074,933 99.9959 6,000 0.0011 17,200 0.003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8,078,624 99.9703 6,000 0.0077 17,200 0.022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利益相关股东
已回避表决。

(十)�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监事薪酬的方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63,075,433 99.9960 5,500 0.0010 17,200 0.003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78,079,124 99.9709 5,500 0.0070 17,200 0.022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利益相关股东
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李心悦、刘志鹏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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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23 日（周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3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3 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3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 1 号 10 幢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代表股份 312,441,511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9.15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94,894,200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8.18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117,547,311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67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62,547,311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83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62,547,311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8360％。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 1.00�《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95,5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反对 3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201,31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68％；反对 346,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3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 2.00�《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95,5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反对 3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201,31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68％；反对 346,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3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 3.00�《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95,5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反对 3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201,31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68％；反对 346,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3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 4.00�《202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95,5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反对 3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201,31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68％；反对 346,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3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 5.00�《关于＜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95,5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反对 3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201,31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68％；反对 346,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3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 6.00�《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95,5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反对 3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201,31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68％；反对 346,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3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 7.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095,5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反对 3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201,31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68％；反对 346,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3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委派黄夕晖律师和梁铭明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并为本次股东

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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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22 年 4 月 8 日
公司上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 402,487,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5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301,865,625.00 元（含税）；本年度
不送红股。

如在 2022 年 4 月 8 日至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
可转债转股、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动的，按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并保持上述
分配比例不变，分配总额进行调整的原则分配。

公司 202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为：以 2022 年 4 月 8 日公司上市后在中国登记
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 402,487,5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合计转增 120,746,250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523,233,750 股（转增股
数系公司自行计算所得， 最终转增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转增结
果为准），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如在 2022 年 4 月 8 日至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动的，按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
并保持上述转增比例不变，转增总额进行调整的原则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权益分派实
施前发生变化，公司按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并保持上述分配 / 转增比例不变，分配 / 转增总
额进行调整的原则分配。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2,487,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7.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6.7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5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75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402,487,5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523,233,750 股。
三、权益分派日期
1、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5 月 31 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6 月 1 日；
3、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2 年 6 月 1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5 月 3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2 年 6 月 1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6 月 1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具体包括如下：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430 凌斌

2 08*****804 深圳市至远投资有限公司

3 08*****831 深圳视界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

4 00*****406 李宇彬

5 03*****263 凌峰

6 08*****806 深圳视清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

7 08*****836 深圳视野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

8 08*****650 深圳视新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 通
股/非流通股 360,000,000 89.44 108,000,000 468,000,000 89.44

高管锁定股 0.00 0.00 00.00
首发前限售股 360,000,000 89.44 108,000,000 468,000,000 89.4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2,487,500 10.56 12,746,250 55,233,750 10.56

三、总股本 402,487,500 100.00 120,746,250 523,233,750 100.00
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本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数据为准。
七、相关参数的调整情况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523,233,750 股摊薄计算，2021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1.76

元。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凌斌、李宇彬、凌峰、廖科华、陈茂华、张斌、孙建华、吴远承诺：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将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对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做相应调整。
3、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2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依据激励计划中的规定，若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
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
股、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将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激励计划中的规定对股票期权数量、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请详见公司后续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八、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 4023 号
咨询联系人：黄永贤、王乾坤
咨询电话：0755-32901114
传真电话：0755-33615999
九、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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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分派期间“旺能转债”暂停转股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034�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债券代码：128141�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旺能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1 年 6 月 23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6 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2 年 5 月 24 日至 2021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恢复转股时间：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鉴于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近日实施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根

据《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
计算公式”（详见附件）条款的规定，自 2022 年 5 月 24 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旺能转债；债券代码：128141）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附件：《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的
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
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
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

配股率，A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
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
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或注销、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
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
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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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

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费功

全先生发来的告知函， 费功全先生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的
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236,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

●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费功全先生计划自 2022 年 5 月 20 日起六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择机
继续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拟累计增持（含本次） 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且不超过
6,000 万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费功全先生
2．持股情况：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费功全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

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海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海天投资”） 间接持有公司
253,51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90%。 同时，其持有成都大昭添澄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大昭添澄”）51.22%股权，大昭添澄持有公司 4,4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6%。
费功全先生通过海天投资、大昭添澄合计控制公司 55.86%股份。

费功全先生在本次公告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已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
二、本次增持情况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费功全先生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

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236,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
本次增持前，费功全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海天投资、费伟、大昭添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为 266,514,5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72%（费功全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后，费功全先生持有 236,900 股，持股比例为 0.05%，费功全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266,751,4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77%。
2、费功全先生计划自 2022 年 5 月 20 日起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

增持（含本次）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且不超过 6,000 万元。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

信心。
2、拟增持的金额：增持（含本次）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不高于 6,000 万元。
3、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不高于 20 元 / 股，增持人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

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2 年 5 月 20 日起六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

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
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费功全先生自有资金
7、费功全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且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

完成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 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

格区间以及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完成的风险。 如增
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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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张政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
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6%）的大股东张政先生计划在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4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大股东张政先生《关于
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张政
2、持股情况：截止本公告日，张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3,6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 .3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财务安排；

2、减持股份来源：协议受让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不超过 4,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减持，在减持期间内任意连

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在此期间如遇
法律法规等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6、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背其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风险：张政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3、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份减持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张政先生《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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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为 279,180 份，涉及激励对象 2 名。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 2 人因个

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因此取消该 2 人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权但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279,180 份，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38）。

近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 279,180 份股票期权
的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
程序合规。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不会影响公司股本，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